


违反上述承诺减持上市公司股份，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将全部上缴上市公司，并承

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 

如上述承诺期满后依法发生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形，本公司将严格按照

证券监管机构、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

进行相应减持操作，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确认和承诺函为不可撤销确认和承诺，一经作出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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